
 

 

法学院优秀毕业生评定办法 

（试行稿） 

 

根据《四川理工学院“优秀毕业生”评定办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学院实际

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评定对象及比例 

评定对象：我院全日制应届毕业生。 

评定比例：当年毕业生总数的 8%（已被评定为省、校两级优秀毕业生的不

再参与评选）。 

    第二条  院级优秀毕业生评定条件 

    (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思想先进，积极追求进步，尊敬师长，团结同学，

有较强的集体荣辱感。在校期间，无违纪行为，未受过任何处分。 

   （二）学习态度端正，成绩优良；实习期间表现良好。    

   （三）在学校、学院、班级或团体中担任主要学生干部，任期满一年，且工

作称职，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协调能力。 

（四）在校期间，积极参与学院、学校的各项活动及竞赛。获得校级及其以

上荣誉称号一次（含一次）以上者或获得优秀学生奖学金一次（含一次）以上且

校级奖励一次及以上者或获得院级奖励四次及以上者。获奖次数多者优先。 

    第三条   评定程序和奖励 

评选坚持“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保证质量，宁缺毋滥。省级、校

级、院级优秀毕业生不重复评选。 

符合以上条件的同学提出书面申请，并附上相关证明材料，由辅导员组织

初评后在学院网上公示，无异议者填写《法学院优秀毕业生登记表》上报学院审

批后进行表彰。 

     第四条  《法学院关于“优秀团员、优秀团干部和先进团支部”的评选办

法》和《法学院关于“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先进集体”的评选办法》将在

毕业班级予以取消。 

     第五条   本办法由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自 2016年 3月起试行。 

 



 

 

附：法学院优秀毕业生登记表 

法学院优秀毕业生登记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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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表经学院审批后装入毕业生档案。 


